
 

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

機車駕駛訓練制度補助說明 
1. 機車駕訓精神：民眾初學習騎乘機車多數是由親友間找塊空地來教導練習，或在車水馬龍

中汲取經驗，這只能學到初級的駕駛技術，但是交通安全法規、防禦駕駛觀念都無法學到

精髓，造成機車事故死傷案件永遠是所有車種中的第一名；每個孩子都是家長的心肝寶

貝，禁不起一次車禍傷害，因此，鼓勵民眾到機車駕訓班接受完整、正規、專業的安全駕

駛課程，學習正確的機車駕駛技術、培養遵守交通規則及正確駕駛之習慣，並養成防禦駕

駛及責任駕駛之觀念，期能降低傷亡。 

2. 補助方案介紹:交通部補助民眾參加「普通重型機車駕訓班」課程，補助對象為:年滿 18

歲不分國籍(持居留證須 6個月以上效期)，且未取得普通重型機車駕照者。112年全國共 

補助 4萬個名額，臺南地區為 3,000 個名額。 

3. 參加補助方式： 

→111年 12月 1日起，參加駕訓班「普通重型機車訓練班」之訓練  

→向駕訓班提出申請補助並繳交學費(目前收費範圍:新臺幣 2,800 元至 3,700 元)  

→完成訓練課程，並於 112年 11月 30 日前考到駕照   

→至駕訓班繳交收據，向駕訓班領取新臺幣 1,300 元補助。 

註：若本人無法親領，則須填寫「委託書」，並由受託人持「參加補助學員之身分證」、

「駕照影本」及「委託書」至駕訓班辦理。 

4. 台南地區設有「普通重型機車訓練班」之駕訓班(共 5家)：  

駕訓班名 地址 電話 

大臺南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三段 366號 06-2707808 

中山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 551巷 81號 06-3300505 

大灣 台南市永康區廣興街 170巷 201號 06-2736338 

成功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二街 211號 06-2433939 

長榮 台南市歸仁區六甲路 450號 06-3303300 

5. 普通重型機車駕駛訓練課程:訓練時數共 16 小時，包含 10小時場地駕駛訓練、6小時學

科課程:駕駛道德、道路交通管理法規、車輛構造及修護常識各 2小時。 

6. 如有相關問題，請來電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(06-2696678分機 202)。 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 函
地址：臺南市東區崇德路1號
承辦人：陳皇仁
電話：06-2696678分機202
傳真：06-2899561
電子信箱：cyi0298@thb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日
發文字號：嘉監南站字第11201983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3-聯絡資訊表 (附件3-聯絡資訊表_AAV_112D2041642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推動112年機車駕駛訓練計畫，臺南市政府挹注機車

駕訓補助名額採疊加方式辦理一案，請貴班依說明事項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2年7月25日南市交智安字第

1120886423號函辦理。

二、112年度台南地區獲配交通部機車駕訓補助名額計3,000

名，本站結合「地方政府－學校－駕訓班－民間業者」多

方戮力合作推廣駕訓計畫，本案補助執行方式如下：

(一)補助期間：自112年8月1日起至11月30日止。

(二)補助名額：3,000名。

(三)補助對象：針對初考領駕照之學子（亦即高中職以上在

學學生），須出示學生證或榜單等證明，於補助期間內

報名參加本站轄區5家機車駕訓班完成訓練及考取駕駛執

照，即符合申請規定。

(四)補助金額：臺南市政府交通局疊加每位學員補助訓練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用1,300元，亦即每位學生可享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

1,300元及臺南市政府補助1,300元，共可獲得補助費用

2,600元。

(五)核銷方式：民眾於考取機車駕駛執照後，由貴班先行代

墊2,600元交付學員，再依據「一百十二年度推動機車駕

駛訓練制度計畫補助作業要點」提供「駕訓班申請補助

清冊暨領據」（如附件1）申請交通部補助每位學員訓練

費1,300元；另臺南市政府疊加訓練費1,300元部分，請

於112年12月5日前填妥臺南市政府補助學員核銷清冊

（如附件2）向本站申請臺南市政府疊加補助費用。

(六)副請臺南市高中職學校、大專院校配合宣導本案相關補

助資訊，經統計機車駕訓後學員相較於未經訓練之民

眾，違規風險減少56%、肇事風險減少35%，顯示訓練的

確有相當成效，請鼓勵學生踴躍參訓，以降低交通事

故。

(七)檢附本轄機車駕訓班聯絡資訊表1份供參（如附件3）。

正本：台南市私立長榮汽車駕駛人訓練班、台南市私立大灣汽車駕駛人訓練班、臺南市
私立大台南汽車駕駛人訓練班、臺南市私立中山汽車駕駛人訓練班、臺南市私立
成功汽車駕駛人訓練班

副本：台南市各高中(職)、台南市各大專院校(以上均含附件)、駕駛人管理科、麻豆監
理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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